


许昌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事项清单
动态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

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根据《政府部门权责清单管理办法》和《国

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印发<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共服务事项清单（第

一版）>的通知》（国知发服字〔2021〕36 号），结合我市知识产

权服务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事项清单（以下简称

公共服务清单），是指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政策文件确定的

知识产权申请、管理、保护、信息等公共服务事项所列明的清单。

公共服务事项要素主要包括事项类别、事项名称、服务内容

和服务形式等。

第三条 公共服务清单实行动态调整，包括服务事项的设立、

取消、整合和要素调整等。

第四条 公共服务清单的动态管理坚持规范透明、便民高效

的原则。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公共服务清单进行动态

调整：

（一）因法律、法规、规章等颁布、修订或废止，导致服务

事项发生变化的；

（二）国务院或者省政府决定对服务事项予以调整的；



（三）政府部门机构职能发生调整的；

（四）其他应当予以调整的情形。

第六条 市局相关科室、直属单位和各县（市、区）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负责本部门、本地区的公共服务清单动态调整的具体

工作。

符合本办法第五条情形的，市局相关科室、直属单位填写《知

识产权公共服务事项清单调整表》，报分管领导审核后,报送市知

识产权促进科；各县（市、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自行调整并发

布后，填写《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事项清单调整备案表》报市知识

产权促进科。

第七条 市知识产权促进科在收到市局相关科室、直属单位

报送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事项清单调整表》和各县（市、区）

市场监管部门报送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事项清单调整备案表》

后 2 个工作日内对公共服务事项清单进行调整。

第八条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就公共服务清单内容及实施

情况提出意见或其他诉求的，市局相关科室、直属单位和各县

（市、区）市场监管部门应及时研究处理，并予以回复。

第九条 市局相关科室、直属单位和各县（市、区）市场监

管部门在执行过程中未按本办法规定要求办理，导致出现不良结

果，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